
盈江县纪委监察局
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第一部分  盈江县纪委监察局概况
一、主要职能
根据县委、县政府批准的“三定”方案，盈江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与盈江县监察局合署办公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，在州纪委州监察局和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工作，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项职能，对县委、县政府负责。
（一）主管全县党的纪律检查工作。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、省委、州委、县委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决定，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，检查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；负责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主管全县行政监察工作。负责贯彻落实国务院、省政府、州政府、县政府关于行政监察工作的决定，监督检查县政府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、各乡镇及其主要负责人和县政府任命的其他人员执行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政府决定、命令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等情况；负责统一部署全县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工作并进行监督、检查、指导。
（三）负责组织协调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，会同县委组织部实施干部提拔任用党风廉政“一票否决制”，承担县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。

（五）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；受理监察对象政纪处分的申诉；受理个人或单位对党员干部和监察对象违纪行为的检举、控告；保护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正当权利和合法权益。

（六）起草和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规范性文件、政策和意见。负责变更或撤销下一级纪律检查机关、行政监察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和规定。

（七）负责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党纪政纪教育计划；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行政监察工作的方针、政策、法律、法规的宣传工作；教育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遵纪守法，为政清廉。

（八）负责对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工作的理论研究；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带有苗头性、倾向性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。

（九）协同县委组织部考察各乡镇纪委书记和派驻县直单位纪检组长（纪委书记）工作；调查研究、综合分析全县纪检监察系统的组织建设情况；配合有关部门对全县纪检监察系统的干部工作进行指导；负责组织安排全县纪检监察系统干部的培训工作。

（十）承办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及县委、县政府委托和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盈江县纪委监察局内设机构10个职能室：办公室、监察综合室、教育调研室、执法监察室、信访室、纪检监察室、案件审理室、纠风室、问责室、预防腐败局.

盈江县纪委监察局派出8个纪工委：政法纪工委、教科文卫纪工委、党政纪工委、财经纪工委、人事民政纪工委、民宗畜牧纪工委、农林水纪工委、交通建设纪工委。
纳入2015年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，行政单位1个。盈江县纪委监察局在职在编实有人数62人，财政全供养62人；在编实有车辆14辆(一般公务用车13辆，一般执法执勤用车1辆)；离退休人员10人(离休1人，退休9人)。
第二部分 盈江县纪委监察局2015年度部门决算表(见附件）
第三部门  盈江县纪委监察局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一、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2015年盈江县纪委监察局决算总收入877.84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877.84万元，占总收入的100%；无上级补助收入、事业收入、经营收入、附属单位缴款收入和其他收入。
二、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2015年盈江县纪委监察局决算总支出1369.40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758.74万元，占总支出的55.4％；项目支出610.6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44.6％；无上缴上级支出、经营支出和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。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。2015年用于保障纪检监察机关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758.74万元。与上年基本支出677万元对比绝对数增加81.74万元，增12.07%，原因分析：1、人员调入调出经费支出，2、全县五级联动信访联络员的生活补助比上年增12人，包括基本工资，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的80.13％，不含全县五级联动信访联络员的生活补助1541人，人均7.16万元；办公经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汽燃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占基本支出的19.87％，人均2.09万元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。2015年用于保障纪检监察机关机构、乡镇纪委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610.66万元。与上年项目支出64万元对比绝对数增加546.66万元，增85.42%，原因分析：1、增加“3.10”地震自然灾害灾后重建支出500万元，2、增加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、宣传教育、政务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工作经费跨年度使用，3、增加纪检监察监督检查和纪律审查项目开支。
三、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2015年盈江县纪委监察局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369.40万元,占本年支出合计100%。与上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741万元对比绝对数增加628.4万元，增84.8%，原因分析：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：
（一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74.23万元，主要用于：1、在职人员工资支出413.87万元，其中：行政运行2011101款支出411.37万元，其他一般公共服务2019999款支出2.5万元；
2、对个人和家庭补助行的政运行2011101款支出98.9万元；
3、商品服务支出247.66万元，其中：行政运行2011101款支出130.61万元、一般行政管理事务2011102款支出10万元其他纪检监察事务2011199款支出107.05万元；
4、其他资本性支出13.8万元，其中：行政运行2011101款支出10.18万元、其他纪检监察事务2011199款支出3.61万元。
（二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56.41万元，主要用于：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2080501款支出56.41万元，其中：离休费8.12万元，退休费48.29万元；自然灾害灾后重建补助2051503款支出500万元。
（三）住房公积金2210201款支出38.77万元，主要用于干部职工住房公积金补助。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说明
盈江县纪委监察局 2015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总额42.06万元，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23.74万元，公务接待费支出18.32万元。
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42.06万元比2014年决算数53万元，减少10.94万元，减少20.06%，减少的主要原因是：1、控制然油费、修理费；2、控制接待费和陪同人员。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2015年盈江县纪委无因公出国（境）。
（二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2015年盈江县纪委无购置公务用车，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14辆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3.74万元，比2014年决算减少5.26万元，减少18.14%，主要用于保障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洗车费、检审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
（三）公务接待费
2015年盈江县纪委共执行国内公务接待255批次，2030人次，接待费开支18.32万元;公务接待费比2014年决算减少5.68万元，主要用于接待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督查重大项目、纪律审查、各项常态工作监督检查所产生的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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